
收容組(物資) 

經核備後，送予區內弱勢民眾使用
物資 

進行採購或要求本區物資開口合約 

廠商將儲備物資補齊 

若本區物資供應不足，得通報本市
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於每年規定期限前完成物資清點整備作業  

 保存期限即將逾期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災害發生後，依需求於避難收容處所進行物資發放作業， 
同時進行物資補充作業，並依規定登錄於emic系統、本
區災害應變紀錄等處 

 

 

 

 

災害解除後，清查統計本次使用物資數量種類，造冊紀錄
並將物資整備補齊，回復日常狀態 



 


